
耕 地 分 耕 分 管 協 議 書  （多人承租適用） 

承租人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人，共同承租            所有本

市        區        地段             地號等   筆土地，今因承

租人等共同協議依據地籍圖所示分別耕作各自範圍（見附件），恐口

無憑，特立此協議書為證。 

 

◎承租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址： 

電話： 

◎承租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址： 

電話： 

◎承租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址： 

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